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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2021_2022__E6_B0_91_E

4_BA_8B_E8_AF_89_E8_c67_492648.htm 第二百零一条 发生法

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

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

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

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

民法院执行。 修改扩大了法院文书的执行管辖范围，申请执

行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提出，也可以向与第一审人民法院

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扩大了执行管辖的

范围，使当事人申请执行更加方便。 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还

是由被执行人所在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 第二百零二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

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

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

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

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 为了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新增了本条，规定了当

事人异议机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

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第二百

零三条 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

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

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

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为了避免



地方保护主义，增加了该条的规定，在法院怠于执行的情况

下，执行申请人的救济措施。申请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上级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

执行，也可以自己执行。 第二百零四条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

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

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法 律教\育网对

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

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

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修改之后，明确规定了对案外人

提出异议的审查裁定期限为15日，并且规定了对裁定不服的

救济措施，如果案外人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可以依照

审判监督程序，对原判决、裁定提起再审申请；如果与原判

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第二百零五条 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 采取强

制执行措施时，执行员应当出示证件。执行完毕后，应当将

执行情况制作笔录，由在场的有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人民

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 该条明确规定了执行工作

由执行员进行，同时允许人民法院根据需要设立执行机构。 

第二百一十五条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

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

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

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

日起计算。 本条将申请执行的期间延长为2年。申请执行时

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 同时明确了这一规定中所说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

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

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

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一十六条 执行

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

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

行。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

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修改之后

的法条增加了"立即执行"的制度，为了针对执行通知往往给

被执行人逃避债务的行为提供了机会这个问题，增加了一款

规定，即"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

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第二

百一十七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

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修改后的第十七条增加

了财产报告制度，明确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

年法律教/育网的财产情况"，如果被执行人提供虚假报告或

者拒绝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

款和拘留，保证了执行。 第二百三十一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

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

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为了促使当事人履



行义务，本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单位限制被执行人出境，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况，同时可以

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人的信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